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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

农历正月初十（

2

月
19

日）早上
7

点刚过， 张先生像往常一样起床后习
惯性地到阳台上做几个伸展运动，但
眼前的景象让他惊呆了， 紧邻阳台的
厨房地面上凌乱地堆放着他的公文
包、钱包、电脑包，里面的物品已经被
洗劫一空，通往阳台的门半开着，张先
生立刻意识到自己家被盗了， 他赶紧
拨打了

110

报警。

后来，张先生得知，其所在的小区
在当晚共有

7

户被盗。 正当被盗业主
寄希望于小区门口的摄像头监控时，

他们却被告知小区内的监控没有打
开，无法查看监控录像。被盗业主认为
小区监控未打开， 小偷深夜在小区内
作案数起，物管应承担责任，物管方面
称小偷防不胜防， 业主缴纳的物管费
有限，不应要求物管承担责任。

【律师说法】

监控失效属于过错

物管应担责

� �

赵轲律师认为， 根据以上相关法
律规定，张先生家中的财产被盗，物业
服务企业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关键在
于， 物业服务企业是否履行了其法定
义务和合同义务。 这既要看物管服务
合同上如何约定，例如定期巡逻、实时
监控、门禁制度等，物管公司也需提供
证据证明履行了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
义务， 否则应根据其过错承担相应的
责任。

张先生家中被盗， 小区内安置的
摄像头监控未开启， 给公安机关侦破
案件带来很大的障碍， 并且小区内一
夜之间

7

户被盗， 其中包括家住五楼
的业主， 小偷的盗窃持续时间应该很
长，物管对此存在一定的过错，应按其
过错的大小承担相应的责任。

赵轲律师还介绍，司法实践表明，

业主家中失窃后， 起诉物管公司要求
承担相应的责任， 目前主要存在两大
障碍， 一是难以证明自己的失窃损失
金额，二是难以证明物管存在过错，而
且哪些情况下可以认定为物管存在过
错，各地判断标准也不一致。

（据《德州晚报》、《山东商报》、《华
西都市报》）

购 楼 置 业 别 忘 维 权

【案情】

郝先生去年购买了一套商品房，购
房合同中签订的房屋面积是

98

平方米。

但在交房时他却意外发现， 房屋面积缩
水了近

10

平方米。郝先生立即找到开发
商交涉， 开发商表示愿意将缩水面积的

房款退还， 但不同意郝先生提出的退房
要求。

【律师点评】

商品房合同面积与实测面积存在
误差，主要表现在期房在交付使用时，

房屋的使用面积缩小，使用率降低；另

一种则是建筑面积增大，开发商要求购
房人补交增大面积房款。此纠纷产生的
原因，主要是由于合同约定不清。 按照
相关的法律法规，商品房合同面积与实
测面积的误差在

3％

以内属于正常。 如
实际使用面积与合同约定面积误差超
出了

3%

，购房者可要求开发商退房。

相关规定：

若物管有过错则需承担责任

� �

小区深夜被盗， 物管是否应该承
担责任呢？律师事务所赵轲律师认为，

应区分物管是否存在过错， 或者是否
尽到义务， 同时业主被盗的事件是否
与物管的过错， 以及未尽到义务产生
关联关系。

《物业管理条例》第
36

条规定，物
业服务企业应当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
约定，提供相应的服务。物业服务企业
未能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 导致
业主人身、财产安全受到损害的，应当
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第

47

条规
定， 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协助做好物业
管理区域内的安全防范工作。

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
业服务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物业服务企业
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物业服务合同
约定的或者法律、 法规规定以及相关
行业规范确定的维修、养护、管理和维
护义务， 业主请求物业服务企业承担
继续履行、 采取补救措施或赔偿损失
等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案情】

屈先生一次性付款购买了一套住
房。 但在交房时屈先生发现，该房屋中央
的一根钢筋大梁吊得非常低， 距离地面
只有

1.3

米， 人在下面无法正常活动，但
这大梁下的面积也被计入了房屋的产权

面积。 屈先生表示，部分房屋面积不能正
常使用，开发商却故意隐瞒真相，欺诈购
房者，于是将开发商告上了法庭。

【律师点评】

按照相关规定， 房屋室内投影面

积低于
2

米的不算入实际面积。因此，

该开发商将住房大梁下的面积计入房
屋产权面积的做法是不合理的。 购房
者可向房屋面积测绘部门申请， 对房
屋的实际面积进行重新测量。然后，要
求开发商将超出面积的房款予以返
还。

【案情】

刘女士在
2009

年签订了新房购房合
同， 合同约定开发商于

2010

年
7

月交房。

2010

年
5

月， 开发商打电话通知刘女士，

该住房需作装修设计的调整， 要推迟两个
月交房。 直至

2010

年
11

月
20

日，刘女士
才拿到她的新房钥匙， 而这已超出合同规

定的交房时间
110

余天。 刘女士要求房产
公司按照合同规定予以赔偿， 但开发商以
已征得业主同意为由拒绝赔偿。

【律师点评】

房产商应该承担合同约定延期交房
的违约金或赔偿金。虽然刘女士同意延期

两个月，但并没有同意免除房产商违约应
该承担的责任。 关于延期交房的赔偿问
题， 买卖合同双方有约定的按约定赔偿，

没有约定的，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也
规定的很明确： 逾期交付使用房屋的，按
照逾期交付使用房屋期间有关主管部门
公布或者有资格的房地产评估机构评定
的同地段同类房屋租金标准确定。

【案情】

江某
72

岁，其妻李某
70

岁，二人育
有两男，儿子江某军、江某勇。在

2006

年，

两位老人立下遗嘱，遗嘱中就江某与妻子
李某共同所有的一套房产如何处理进行
了安排，写明“江某军对两间房产享有决
策权， 江某勇对两间房产只能使用和居
住，不得出卖和出租”。该遗嘱内容由江某
与李某各亲笔书写一份，落款处均亲自签
名按印，且写明了立遗嘱的时间。

2012

年
上半年，江某与李某相继去世，江某军和

江某勇在整理父母遗物时发现了这两份
遗嘱。 但在继承过程中，两人就遗嘱是否
有效的问题产生争议，江某军认为遗嘱有
效，应遵照遗嘱执行；江某勇则认为遗嘱
无效，应按照法定继承的规定执行。

【律师说法】

江某与李某的遗嘱应属自书遗嘱，形
式上是合法有效的。 但是，遗嘱对财产处
理含混不清， 没有明确相关继承人的权
利。遗嘱中，“江某军对两间房产享有决策

权， 江某勇对两间房产只能使用和居住，

不得出卖和出租”， 对于两间房产由谁来
继承所有权没有明确指出，被继承人这种
处理遗产的做法是不符合我国法律的。本
案被继承人所立的遗嘱对财产处分部分
内容含混不清，不符合法律规定。 所以立
遗嘱人对该财产的处理是无效的，被继承
人没有明确清晰的遗产处置主张，这种处
分财产的行为实际上等于没有处分。根据
继承法

27

条规定“遗嘱无效部分所涉及
的遗产以及遗嘱未处分的遗产”， 应当按
照法定规定办理。

【案情】

李某想贷款在济南市购买商品房，

但李某及其对象的户口均不在济南市，

不符合按揭贷款的条件。 某楼盘的销售
人员王某提出以其丈夫吴某的名义顶名
代表李某与房地产公司补签了一份房屋
销售协议， 并以吴某的名义办理按揭贷
款。 原告李某交纳定金及首付款后，即以
吴某的名义按期向银行交还房贷， 并提
前将贷款还清。 因为合同是吴某签订，所

以房屋登记在吴某名下， 后李某要求办
理房屋过户，遭到吴某的拒绝，李某诉至
法院，请求确认房屋所有权。

【律师说法】

李某支付购房首付及定金款收据、交
纳房贷记录， 足以证明该争议房屋确为李
某所出资购买。 虽然房产证上的登记房主
为吴某，但双方之间是顶名的购房行为，所
有权证的记载并不能体现真正的所有权

人。因此，房产证上的所有人并不是房屋的
真正所有人，李某才是争议房屋的所有人。

律师提醒广大购房者， 不动产的物权变动
以登记为生效要件， 即房屋权属经登记发
生公示效力， 无论任何原因导致的房屋权
属登记簿所记载的房屋所有人与实际购房
人不一致，均有可能导致房屋权属争议。在
购房时，要慎重对待买卖合同，认识到房屋
权属登记的重要性。同时，应当恪守公平诚
信原则， 不要因为利益规避行业或法律规
定，为购房行为埋下纠纷的隐患。


